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35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志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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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510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志燦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志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

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5月1日下午1時37分許，在桃園市○

○區○○路0段000號家樂福內壢店內，趁客服人員忙碌無暇

注意之際，徒手竊取櫃檯上之家樂福禮卷1疊（價值共計新

臺幣《下同》16,025元），旋即放入隨身包包內而竊取得

手。因認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

二、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

結果，又無危險者，不罰，刑法第26條定有明文。不能犯之

行為有無危險，究應如何判斷，學說看法固見紛歧，有所謂

「具體危險說」（以行為當時一般人所認識之事實以及行為

人所特別認識之事實作為判斷基礎，再以一般人之角度判斷

該行為有無導致犯罪結果之具體危險。若有危險，則非不能

犯），及「重大無知說」（以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的事實為

基礎，再以一般人之角度加以評價行為人是否重大無知。若

非「重大無知」，即非不能犯）之分。惟就實質之內容觀

察，不論係採何一說法，均係以客觀上一般人依其知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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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及觀念所公認之因果法則判斷危險之有無，故絕大部分所

導出之結論，並無二致。惟在罪刑法定主義要求下，刑法之

法律文字應符合明確性，使人民知所遵循。刑法第26條有關

不能犯之規定，既未如德國刑法針對「重大無知」加以規

範，且「無危險」與「重大無知」在文義上復相去太遠，甚

難畫上等號。故「重大無知」不宜作為有無危險之唯一判

準，僅得作為認定有無危險之參考之一。詳言之，行為若出

於重大無知，致無法益侵害及公共秩序干擾之危險，固可認

定其為「無危險」，但若非出於重大無知，亦可能符合「無

危險」之要件，即「無危險」不以重大無知為限。另所謂

「危險」，不能純以法益是否受損為唯一標準，如行為人所

為引起群眾之不安，造成公共安寧之干擾，並動搖公眾對法

秩序有效性之信賴，破壞法和平性者，亦係有危險。即此處

所謂之「危險」，包含對於公共秩序及法秩序之危險，始不

致過度悖離人民之法感情（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645

號判決參照）。

三、本案公訴人認被告林志燦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代理人鐘德鴻於警詢中之指

述，以及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林志燦否認有何竊盜之犯行，辯稱：其拿取之禮券

是作廢的、根本不能用，其當時有吃藥，也不知道為何要

拿，但後來就都丟掉了等語。經查：

㈠、告訴代理人鐘德鴻於警詢中雖證稱：其於112年5月1日下午2

時30分許，在工作的家樂福店家（地址為中壢區中華路1段4

50號）清點禮券時，發現放在服務櫃檯上要整理的禮券（1

千元禮券10張、525元禮券1張、500元禮券8張、100元禮券1

5張，價值共16,025元）遭竊等語（見偵查卷第47頁及背

面），且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可參（見偵查卷第

59至65頁）。惟被告拿取之上開禮卷確實係已經作廢之禮

券、已入完電腦銷完帳，等待日後總公司發文待銷毀乙情，

此有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紀錄表及家樂福內壢店1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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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函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90頁、第94至96頁），已

難認上開禮卷係屬有價值之財物。

㈡、又被告於97年9月22日即經醫師鑑定為第1類【12.2】《按即

慢性精神病患者》中度障礙者，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見偵查

卷第13頁）；且其確實患有思覺失調症，此有衛生福利部桃

園療養院110年8月12日、110年12月13日出具之被告診斷證

明書2份（見偵查卷第151頁、第153頁）、衛生福利部玉里

醫院113年3月13日出具之被告診斷證明書1份（見本院卷三

第21頁），及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113年1月19日桃療一般

字第1130000354號函檢附之被告病歷表（見本院卷一第81至

340頁、本院卷二第5至249頁）附卷可參；而被告於113年7

月4日經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進行精神鑑定，結果為：其罹

患思覺失調症，雖無法根據鑑定當下之結果推斷被告於112

年4月11日、14日、16日、20日、27日、同年5月3日犯行時

之精神狀態，但依據鑑定當日之心理衡鑑及鑑定會談，被告

雖能口頭表示知道其行為違法，然因認知功能缺陷、自我抑

制能力及衝動控制能力皆明顯欠佳，致使其依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此有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113年8月

28日玉醫社字第1132501226號函檢附之被告精神鑑定報告書

存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82至87頁）；再佐以被告現安置於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溪口精神護理之家，且預計長期安置，

無出院計畫，亦有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113年4月2日玉醫社

字第1130000700號函文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三第24-1頁），

並據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社工金佩岑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時

陳明：被告並無出院之計畫，可能終身都在衛生福利部玉里

醫院安置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0頁）。

㈢、是綜合被告行為時客觀上通常一般人所認識及被告個人主觀

上特別認識之事實，本諸客觀上一般人依其知識、經驗及觀

念所公認之因果法則，堪認被告係出於認知障礙始拿取上開

已作廢之禮券，其竊盜犯罪之結果客觀上即無法實現，且倘

若被告持上開禮券向家樂福櫃檯結帳店員行使，店員亦可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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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發現係業經使用、銷帳而無誤認係有價值之禮券之虞，其

行為未至侵害法益及干擾公共秩序之程度，可認亦無發生危

險之可言，核屬刑法第26條所定之不能犯，為不罰之行為，

而不得遽對被告繩以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之刑責。

五、綜上所述，被告雖有拿取家樂福內壢店內之禮券，惟上開禮

卷確實係已經作廢之禮券，被告所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

又無危險，核屬刑法第26條所規定之不能犯，屬於不罰之行

為，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挺宏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劉淑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宗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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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35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志燦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51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志燦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志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5月1日下午1時37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家樂福內壢店內，趁客服人員忙碌無暇注意之際，徒手竊取櫃檯上之家樂福禮卷1疊（價值共計新臺幣《下同》16,025元），旋即放入隨身包包內而竊取得手。因認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
二、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又無危險者，不罰，刑法第26條定有明文。不能犯之行為有無危險，究應如何判斷，學說看法固見紛歧，有所謂「具體危險說」（以行為當時一般人所認識之事實以及行為人所特別認識之事實作為判斷基礎，再以一般人之角度判斷該行為有無導致犯罪結果之具體危險。若有危險，則非不能犯），及「重大無知說」（以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的事實為基礎，再以一般人之角度加以評價行為人是否重大無知。若非「重大無知」，即非不能犯）之分。惟就實質之內容觀察，不論係採何一說法，均係以客觀上一般人依其知識、經驗及觀念所公認之因果法則判斷危險之有無，故絕大部分所導出之結論，並無二致。惟在罪刑法定主義要求下，刑法之法律文字應符合明確性，使人民知所遵循。刑法第26條有關不能犯之規定，既未如德國刑法針對「重大無知」加以規範，且「無危險」與「重大無知」在文義上復相去太遠，甚難畫上等號。故「重大無知」不宜作為有無危險之唯一判準，僅得作為認定有無危險之參考之一。詳言之，行為若出於重大無知，致無法益侵害及公共秩序干擾之危險，固可認定其為「無危險」，但若非出於重大無知，亦可能符合「無危險」之要件，即「無危險」不以重大無知為限。另所謂「危險」，不能純以法益是否受損為唯一標準，如行為人所為引起群眾之不安，造成公共安寧之干擾，並動搖公眾對法秩序有效性之信賴，破壞法和平性者，亦係有危險。即此處所謂之「危險」，包含對於公共秩序及法秩序之危險，始不致過度悖離人民之法感情（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645號判決參照）。
三、本案公訴人認被告林志燦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代理人鐘德鴻於警詢中之指述，以及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林志燦否認有何竊盜之犯行，辯稱：其拿取之禮券是作廢的、根本不能用，其當時有吃藥，也不知道為何要拿，但後來就都丟掉了等語。經查：
㈠、告訴代理人鐘德鴻於警詢中雖證稱：其於112年5月1日下午2時30分許，在工作的家樂福店家（地址為中壢區中華路1段450號）清點禮券時，發現放在服務櫃檯上要整理的禮券（1千元禮券10張、525元禮券1張、500元禮券8張、100元禮券15張，價值共16,025元）遭竊等語（見偵查卷第47頁及背面），且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可參（見偵查卷第59至65頁）。惟被告拿取之上開禮卷確實係已經作廢之禮券、已入完電腦銷完帳，等待日後總公司發文待銷毀乙情，此有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紀錄表及家樂福內壢店113年9月17日函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90頁、第94至96頁），已難認上開禮卷係屬有價值之財物。
㈡、又被告於97年9月22日即經醫師鑑定為第1類【12.2】《按即慢性精神病患者》中度障礙者，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見偵查卷第13頁）；且其確實患有思覺失調症，此有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110年8月12日、110年12月13日出具之被告診斷證明書2份（見偵查卷第151頁、第153頁）、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113年3月13日出具之被告診斷證明書1份（見本院卷三第21頁），及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113年1月19日桃療一般字第1130000354號函檢附之被告病歷表（見本院卷一第81至340頁、本院卷二第5至249頁）附卷可參；而被告於113年7月4日經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進行精神鑑定，結果為：其罹患思覺失調症，雖無法根據鑑定當下之結果推斷被告於112年4月11日、14日、16日、20日、27日、同年5月3日犯行時之精神狀態，但依據鑑定當日之心理衡鑑及鑑定會談，被告雖能口頭表示知道其行為違法，然因認知功能缺陷、自我抑制能力及衝動控制能力皆明顯欠佳，致使其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此有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113年8月28日玉醫社字第1132501226號函檢附之被告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82至87頁）；再佐以被告現安置於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溪口精神護理之家，且預計長期安置，無出院計畫，亦有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113年4月2日玉醫社字第1130000700號函文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三第24-1頁），並據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社工金佩岑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時陳明：被告並無出院之計畫，可能終身都在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安置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0頁）。
㈢、是綜合被告行為時客觀上通常一般人所認識及被告個人主觀上特別認識之事實，本諸客觀上一般人依其知識、經驗及觀念所公認之因果法則，堪認被告係出於認知障礙始拿取上開已作廢之禮券，其竊盜犯罪之結果客觀上即無法實現，且倘若被告持上開禮券向家樂福櫃檯結帳店員行使，店員亦可輕易發現係業經使用、銷帳而無誤認係有價值之禮券之虞，其行為未至侵害法益及干擾公共秩序之程度，可認亦無發生危險之可言，核屬刑法第26條所定之不能犯，為不罰之行為，而不得遽對被告繩以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之刑責。
五、綜上所述，被告雖有拿取家樂福內壢店內之禮券，惟上開禮卷確實係已經作廢之禮券，被告所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又無危險，核屬刑法第26條所規定之不能犯，屬於不罰之行為，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挺宏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劉淑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宗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35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志燦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510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志燦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志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
    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5月1日下午1時37分許，在桃園市○○
    區○○路0段000號家樂福內壢店內，趁客服人員忙碌無暇注意
    之際，徒手竊取櫃檯上之家樂福禮卷1疊（價值共計新臺幣《
    下同》16,025元），旋即放入隨身包包內而竊取得手。因認
    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
二、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
    結果，又無危險者，不罰，刑法第26條定有明文。不能犯之
    行為有無危險，究應如何判斷，學說看法固見紛歧，有所謂
    「具體危險說」（以行為當時一般人所認識之事實以及行為
    人所特別認識之事實作為判斷基礎，再以一般人之角度判斷
    該行為有無導致犯罪結果之具體危險。若有危險，則非不能
    犯），及「重大無知說」（以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的事實為
    基礎，再以一般人之角度加以評價行為人是否重大無知。若
    非「重大無知」，即非不能犯）之分。惟就實質之內容觀察
    ，不論係採何一說法，均係以客觀上一般人依其知識、經驗
    及觀念所公認之因果法則判斷危險之有無，故絕大部分所導
    出之結論，並無二致。惟在罪刑法定主義要求下，刑法之法
    律文字應符合明確性，使人民知所遵循。刑法第26條有關不
    能犯之規定，既未如德國刑法針對「重大無知」加以規範，
    且「無危險」與「重大無知」在文義上復相去太遠，甚難畫
    上等號。故「重大無知」不宜作為有無危險之唯一判準，僅
    得作為認定有無危險之參考之一。詳言之，行為若出於重大
    無知，致無法益侵害及公共秩序干擾之危險，固可認定其為
    「無危險」，但若非出於重大無知，亦可能符合「無危險」
    之要件，即「無危險」不以重大無知為限。另所謂「危險」
    ，不能純以法益是否受損為唯一標準，如行為人所為引起群
    眾之不安，造成公共安寧之干擾，並動搖公眾對法秩序有效
    性之信賴，破壞法和平性者，亦係有危險。即此處所謂之「
    危險」，包含對於公共秩序及法秩序之危險，始不致過度悖
    離人民之法感情（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645號判決參
    照）。
三、本案公訴人認被告林志燦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
    ，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代理人鐘德鴻於警詢中之指述
    ，以及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林志燦否認有何竊盜之犯行，辯稱：其拿取之禮券
    是作廢的、根本不能用，其當時有吃藥，也不知道為何要拿
    ，但後來就都丟掉了等語。經查：
㈠、告訴代理人鐘德鴻於警詢中雖證稱：其於112年5月1日下午2
    時30分許，在工作的家樂福店家（地址為中壢區中華路1段4
    50號）清點禮券時，發現放在服務櫃檯上要整理的禮券（1
    千元禮券10張、525元禮券1張、500元禮券8張、100元禮券1
    5張，價值共16,025元）遭竊等語（見偵查卷第47頁及背面
    ），且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可參（見偵查卷第59
    至65頁）。惟被告拿取之上開禮卷確實係已經作廢之禮券、
    已入完電腦銷完帳，等待日後總公司發文待銷毀乙情，此有
    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紀錄表及家樂福內壢店113年9月17日
    函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90頁、第94至96頁），已難認
    上開禮卷係屬有價值之財物。
㈡、又被告於97年9月22日即經醫師鑑定為第1類【12.2】《按即慢
    性精神病患者》中度障礙者，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見偵查卷
    第13頁）；且其確實患有思覺失調症，此有衛生福利部桃園
    療養院110年8月12日、110年12月13日出具之被告診斷證明
    書2份（見偵查卷第151頁、第153頁）、衛生福利部玉里醫
    院113年3月13日出具之被告診斷證明書1份（見本院卷三第2
    1頁），及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113年1月19日桃療一般字
    第1130000354號函檢附之被告病歷表（見本院卷一第81至34
    0頁、本院卷二第5至249頁）附卷可參；而被告於113年7月4
    日經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進行精神鑑定，結果為：其罹患思
    覺失調症，雖無法根據鑑定當下之結果推斷被告於112年4月
    11日、14日、16日、20日、27日、同年5月3日犯行時之精神
    狀態，但依據鑑定當日之心理衡鑑及鑑定會談，被告雖能口
    頭表示知道其行為違法，然因認知功能缺陷、自我抑制能力
    及衝動控制能力皆明顯欠佳，致使其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
    顯著降低之情形，此有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113年8月28日玉
    醫社字第1132501226號函檢附之被告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
    稽（見本院卷三第82至87頁）；再佐以被告現安置於衛生福
    利部玉里醫院溪口精神護理之家，且預計長期安置，無出院
    計畫，亦有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113年4月2日玉醫社字第113
    0000700號函文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三第24-1頁），並據衛
    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社工金佩岑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時陳明：
    被告並無出院之計畫，可能終身都在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安
    置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0頁）。
㈢、是綜合被告行為時客觀上通常一般人所認識及被告個人主觀
    上特別認識之事實，本諸客觀上一般人依其知識、經驗及觀
    念所公認之因果法則，堪認被告係出於認知障礙始拿取上開
    已作廢之禮券，其竊盜犯罪之結果客觀上即無法實現，且倘
    若被告持上開禮券向家樂福櫃檯結帳店員行使，店員亦可輕
    易發現係業經使用、銷帳而無誤認係有價值之禮券之虞，其
    行為未至侵害法益及干擾公共秩序之程度，可認亦無發生危
    險之可言，核屬刑法第26條所定之不能犯，為不罰之行為，
    而不得遽對被告繩以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之刑責。
五、綜上所述，被告雖有拿取家樂福內壢店內之禮券，惟上開禮
    卷確實係已經作廢之禮券，被告所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
    又無危險，核屬刑法第26條所規定之不能犯，屬於不罰之行
    為，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挺宏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劉淑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宗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35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志燦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51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志燦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志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5月1日下午1時37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家樂福內壢店內，趁客服人員忙碌無暇注意之際，徒手竊取櫃檯上之家樂福禮卷1疊（價值共計新臺幣《下同》16,025元），旋即放入隨身包包內而竊取得手。因認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
二、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又無危險者，不罰，刑法第26條定有明文。不能犯之行為有無危險，究應如何判斷，學說看法固見紛歧，有所謂「具體危險說」（以行為當時一般人所認識之事實以及行為人所特別認識之事實作為判斷基礎，再以一般人之角度判斷該行為有無導致犯罪結果之具體危險。若有危險，則非不能犯），及「重大無知說」（以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的事實為基礎，再以一般人之角度加以評價行為人是否重大無知。若非「重大無知」，即非不能犯）之分。惟就實質之內容觀察，不論係採何一說法，均係以客觀上一般人依其知識、經驗及觀念所公認之因果法則判斷危險之有無，故絕大部分所導出之結論，並無二致。惟在罪刑法定主義要求下，刑法之法律文字應符合明確性，使人民知所遵循。刑法第26條有關不能犯之規定，既未如德國刑法針對「重大無知」加以規範，且「無危險」與「重大無知」在文義上復相去太遠，甚難畫上等號。故「重大無知」不宜作為有無危險之唯一判準，僅得作為認定有無危險之參考之一。詳言之，行為若出於重大無知，致無法益侵害及公共秩序干擾之危險，固可認定其為「無危險」，但若非出於重大無知，亦可能符合「無危險」之要件，即「無危險」不以重大無知為限。另所謂「危險」，不能純以法益是否受損為唯一標準，如行為人所為引起群眾之不安，造成公共安寧之干擾，並動搖公眾對法秩序有效性之信賴，破壞法和平性者，亦係有危險。即此處所謂之「危險」，包含對於公共秩序及法秩序之危險，始不致過度悖離人民之法感情（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645號判決參照）。
三、本案公訴人認被告林志燦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代理人鐘德鴻於警詢中之指述，以及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林志燦否認有何竊盜之犯行，辯稱：其拿取之禮券是作廢的、根本不能用，其當時有吃藥，也不知道為何要拿，但後來就都丟掉了等語。經查：
㈠、告訴代理人鐘德鴻於警詢中雖證稱：其於112年5月1日下午2時30分許，在工作的家樂福店家（地址為中壢區中華路1段450號）清點禮券時，發現放在服務櫃檯上要整理的禮券（1千元禮券10張、525元禮券1張、500元禮券8張、100元禮券15張，價值共16,025元）遭竊等語（見偵查卷第47頁及背面），且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可參（見偵查卷第59至65頁）。惟被告拿取之上開禮卷確實係已經作廢之禮券、已入完電腦銷完帳，等待日後總公司發文待銷毀乙情，此有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紀錄表及家樂福內壢店113年9月17日函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90頁、第94至96頁），已難認上開禮卷係屬有價值之財物。
㈡、又被告於97年9月22日即經醫師鑑定為第1類【12.2】《按即慢性精神病患者》中度障礙者，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見偵查卷第13頁）；且其確實患有思覺失調症，此有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110年8月12日、110年12月13日出具之被告診斷證明書2份（見偵查卷第151頁、第153頁）、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113年3月13日出具之被告診斷證明書1份（見本院卷三第21頁），及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113年1月19日桃療一般字第1130000354號函檢附之被告病歷表（見本院卷一第81至340頁、本院卷二第5至249頁）附卷可參；而被告於113年7月4日經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進行精神鑑定，結果為：其罹患思覺失調症，雖無法根據鑑定當下之結果推斷被告於112年4月11日、14日、16日、20日、27日、同年5月3日犯行時之精神狀態，但依據鑑定當日之心理衡鑑及鑑定會談，被告雖能口頭表示知道其行為違法，然因認知功能缺陷、自我抑制能力及衝動控制能力皆明顯欠佳，致使其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此有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113年8月28日玉醫社字第1132501226號函檢附之被告精神鑑定報告書存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82至87頁）；再佐以被告現安置於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溪口精神護理之家，且預計長期安置，無出院計畫，亦有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113年4月2日玉醫社字第1130000700號函文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三第24-1頁），並據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社工金佩岑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時陳明：被告並無出院之計畫，可能終身都在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安置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0頁）。
㈢、是綜合被告行為時客觀上通常一般人所認識及被告個人主觀上特別認識之事實，本諸客觀上一般人依其知識、經驗及觀念所公認之因果法則，堪認被告係出於認知障礙始拿取上開已作廢之禮券，其竊盜犯罪之結果客觀上即無法實現，且倘若被告持上開禮券向家樂福櫃檯結帳店員行使，店員亦可輕易發現係業經使用、銷帳而無誤認係有價值之禮券之虞，其行為未至侵害法益及干擾公共秩序之程度，可認亦無發生危險之可言，核屬刑法第26條所定之不能犯，為不罰之行為，而不得遽對被告繩以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之刑責。
五、綜上所述，被告雖有拿取家樂福內壢店內之禮券，惟上開禮卷確實係已經作廢之禮券，被告所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又無危險，核屬刑法第26條所規定之不能犯，屬於不罰之行為，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挺宏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劉淑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宗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